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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檔案法於民國八十八年十㆓月十五日以華總㆒義字第八八○○㆓九七㆕八○

號總統令頒布，開啟了檔案管理制度的新紀元。整部檔案法區分為總則、管理、

應用、罰則及附則五章㆔十條，內容對於健全檔案管理和應用制度及未來發展有

許多原則性之規定，其㆗，以要求所有檔案目錄應定期彙整公布及檔案應主動提

供開放應用㆓者影響最為深遠。前者因包括機關檔案目錄及國家檔案目錄之公

布，促使政府機關各項施政紀錄將隨時於陽光㆘供大眾檢視；後者區分為機關檔

案非有正當理由，應依民眾之請求提供閱覽、抄錄、複製，而國家檔案至遲應於

㆔十年內主動開放應用，民眾對於政府機關檔案及國家檔案不僅可透過前述之目

錄得以了解「有什麼」，更因檔案法賦予㆟民應用檔案之權利，而必須依法將檔案

全文提供有權之申請者或民眾應用，使其進㆒步了解「是什麼」。為提高檔案管理

效率及便利民眾應用檔案，㆒個便捷完整之管理系統，顯得急迫且必要。 

    由於檔案法適用對象包括㆗央及㆞方各級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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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之，其適用機關數量應在八千個以㆖（註 1），又依照檔案法之規定，檔案管

理作業包括檔案點收、立案、編目、保管、複製儲存、檢調、銷毀、移轉、應用、

安全維護及其他相關設施等事項，其㆗有許多規定和過去「事務管理規則」與「文

書處理檔案管理手冊」有極大差距，為因應檔案法之施行，各機關無論係個別修

改現有檔案管理系統功能或新建檔案管理系統，其成本總和將超過八十億元以㆖

（註 2）。 

    國家檔案局籌備處自八十九年㆔月㆒日成立以來，對於檔案管理資訊化之發展

向列為關鍵性課題之㆒，考量各機關建置系統之成本、檔案管理㆟員自行規劃系

統之限制與壓力、檔案標準化作業之推動、檔案管理之效率、檔案目錄公布之時

效、民眾應用檔案之品質等因素，決定規劃建置全國檔案資訊系統，作為全國檔

案資訊之入口網站，涵括機關檔案管理作業子系統、檔案目錄管理子系統、民眾

查詢子系統、國家檔案管理子系統等，以整合之介面，同時解決各機關檔案管理

作業、檔案㆗央主管機關彙整公布各機關檔案目錄、國家檔案管理和數位化，以

及民眾整合查詢窗口等需求。本系統之規劃業透過資料蒐集分析、委託學者專家

專案研究及與學者專家、機關、資訊業界密集磋商研究後，完成推動全國檔案資

訊化㆗程發展計畫報經行政院核定。第㆒階段之建置計畫已陸續推展㆗。 

    本文先簡要分析國內檔案資訊化情形及國際間檔案資訊化趨勢，說明規劃建置

全國檔案資訊系統之目標、範圍、架構、作法及發展期程等，期與各界交換心得，

加速推動我國檔案資訊化之發展。 

 

貳、國內檔案資訊化現況 

 

    依據國家檔案局籌備處 89年間委託之㆔項研究結果（註 3,4,5）及實㆞訪查相

關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情形，了解目前各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情形並不普遍，各

機關具備檔案管理作業功能者，大都依附於公文管理系統，提供簡單之點收、立

案、檢調、銷毀等功能，主以收發文號作為檢索依據。雖有部分機關已進行檔案

全文影像掃描，但就整體而言，檔案全文影像掃描之情形並不普遍，大都仍以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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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管理為主。 

    以㆘就各機關目前檔案管理系統建置情形、提供之系統功能、電子目錄編製情

形、影像掃描情形及對於即將施行之檔案法相關規定有無因應措施等分述，作為

了解全國檔案資訊系統建置方向及作法之基礎資料。 

㆒、檔案管理系統建置情形 

    依照國家檔案局籌備處八十九年間回收 3,940個機關調查資料顯示，檔案管理

已電腦化者，僅佔 26.9 %（註 6）。其建置時間大約在民國八十年左右。復依陳昭

珍教授所作之研究㆗顯示，回收之 132 個機關㆗，有檔案管理系統者約佔 53%，

其㆗有 40.8%係與公文管理系統結合（註 7）。各機關具有檔案管理系統之比例明

顯較前述之調查結果提高許多，究其原因，可能係因調查時間相差半年，而相關

機關在此期間陸續完成相關系統；也可能因㆓者間調查樣本數有極大之差距，而

至結果有明顯之不同。但可確知的是，各機關檔案管理電腦化之情形並不普遍。 

㆓、檔案管理系統功能 

    各機關建有檔案管理系統者，過半數具有檔案點收、立案編目、查詢等功能，

另部分具有銷毀、檢調、盤點等功能（註 8,9），但欠缺檔案法所規定之移轉、應

用、微縮或電子儲存及檔案㆗央主管機關審核之機制，提供檔案目錄全文檢索者

亦屬少數。 

㆔、檔案編目欄位 

    各機關對於檔案目錄之編製，部分依民國八十七年修訂之文書處理檔案管理手

冊規定之編案單處理，其記載之欄位為案名、檔號、類目名稱、參照款目、起訖

日期等；但有超過半數以㆖（註 10），是由機關自行訂定或其他方式處理。大都仰

賴收發文字號作為檢索依據，與㆟的記憶及㆒般使用資料之習性不同，缺乏共通

且適用之編目標準，影響資訊交換及應用，宜設法改善。 

㆕、檔案數位化情形 

    各機關仍有 90%以㆖採檔案紙本管理，僅有十分之㆒左右之機關開始以數位掃

描方式儲存檔案。檔案格式在㆓十種以㆖，其㆗又以 doc、txt及 tiff檔佔最多（註

11），顯示標準化不足，且對於檔案資料不可更改性之問題較乏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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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應檔案法施行之作法 

    配合檔案法㆗與現有規定不同之處，各機關在組織層級㆖有因應對策者佔

37.6%，而有關㆟力、空間或預算等因應對策㆖，九成以㆖皆有增置情形，但對於

資訊化之作法較少述及（註 12）。 

 

參、檔案資訊化趨勢 

 

    檔案資訊化涉及之課題極為繁雜，大體而言，可區分為檔案作業標準、檔案儲

存及檔案應用㆔層面，各層面㆘尚有眾多之議題應予探討。就檔案作業標準層面

而言，應考慮標準化作業、描述格式、語法及交換介面等；就檔案儲存而言，應

考慮儲存格式、儲存媒體、儲存安全、儲存真實性及永久保存或流通之需等；就

檔案應用層面而言，則應考慮便利性、服務效率、檢索或查詢品質、傳輸安全、

線㆖申辦或付費機制等事項；在目前電子文件普及使用之情形㆘，電子檔案管理

議題亦受到熱切關注，以㆘就個㆟觀察所得，簡要敘述。 

㆒、檔案作業標準 

    檔案管理作業在系統㆖，可分為本文（即內容）的管理及目錄（描述欄位或詮

釋資料【Metadata】）的管理，其整體流程包括資料的蒐集（點收）、立案、編目、

保管、複製儲存、檢調、應用、銷毀、移轉、安全維護及其他相關設施等事項。

為考量檔案資訊之永久保存、檢索效率、資訊交流、網路傳輸速度、使用便利性

與使用設備普及性等因素，檔案資訊化之作業標準益顯重要，許多學者戮力於各

項檔案儲存格式、描述格式、電子媒體標準化之研究，期呼籲大家重視檔案數位

化相關標準之建立與遵循。 

（㆒）描述格式 

    文化資產數位化之議題近年來在各國蔚為風潮，而檔案亦為其㆗要角，為提高

檔案檢索之精確性、查詢效能及便利資訊交流，陸續有不同之檔案資料描述格式

（metadata）研究產生，美國於 1996 年提出檔案描述格式（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 EAD），由美國檔案㆟協會（American Archivist Society）負責維護（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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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描述事項極為詳細，有相當多的大學及研究單位使用，甚至英國之公文書館

（Public Record Office）亦採用（註 14），但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反未採用。 

    美國圖書館界早於 1960年代推動機讀編目格式（MARC），為處理圖書館㆗所

藏之檔案及手稿編目問題，1980 年代另完成檔案手稿機讀編目格式（MARC 

Archival and Manuscript Control），由國會圖書館負責維護。 

    為簡化描述格式，美國 OCLC公司和國家高速電腦應用㆗心聯合提出都柏林核

心集（Dublin Core），以作為網路資源描述的最基本項目，由於項目簡單且具展延

彈性，引起許多討論，美國博物館資訊交換協會（The Consortium for the Computer 

Interchange of Museum Information, CIMI）已決定採用。 

    檔案描述格式是檔案資訊化發展㆗非常重要之課題，惟迄今尚未有國際通用標

準，簡單且具彈性之格式似較佔優勢。 

（㆓）語法 

    檔案元資料之語法宜考量可擴展性、結構性及可確認性之特性，在 SGML、  

HTML、XML 的互為消長㆘，XML 格式以其簡單及同時具備 SGML 之彈性、可

確認性等優點，卻無 SGML 複雜困難之缺點而佔優勢，許多國家或團體已決定採

用XML語法。我國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並已規定電子公文採用XML

格式。 

 

㆓、檔案儲存 

（㆒）儲存格式 

    檔案數位化儲存應使用標準化格式，並考慮其格式之穩定性，期能正確無誤  ㆞

替代原件、安全無虞的保管，並確保經過長久時日後仍可被新的設備讀取。目前

文字檔以 XML及 PDF較佔優勢；圖片影像檔以 TIFF, GIF, JPEG較普遍使用，TIFF

檔因無失真問題，適合作為保存之用，但其目前僅能以專屬之閱覽軟體閱讀，且

尚無瀏覽器支援，在網際網路應用㆖較受限制。JPEG檔因壓縮比可提至較高，且

壓縮效果較佳，適合網際網路應用。其他聲音檔、視訊檔或工程圖檔等亦都有國

際標準或業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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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儲存媒體 

    檔案之儲存宜考慮保存及應用之需，㆒般有線㆖及離線㆓種，為考量檔案保存

的目的與儲存安全，完成數位化之檔案影像應有離線之檔案備份置放於儲存媒

體，並保證其不被更改性與唯讀特性，以防止檔案內容被竄改。CD-ROM, 

DVD-ROM 等儲存媒體，是目前及近期檔案數位儲存之寵兒。如再加㆖數位簽章

或安全認證等機制，檔案確認為真及其安全性問題，將可㆒併解決。 

 

㆔、檔案應用 

（㆒）單㆒查詢窗口 

    檔案管理最終目的在提供應用，為便利民眾應用政府檔案，單㆒查詢窗口在幾

個先進國家已受到重視，並相繼建立相關網站，如美國的 NAIL（National Archives 

Information Locator）；加拿大的 ArchiviaNet等。 

（㆓）傳輸安全 

    檔案在網際網路全文傳輸之可行性與安全性宜詳加評估研討，配合民眾申請應

用檔案，提供全文檔案傳輸服務，在技術㆖應無太大問題，惟考量檔案全文安全、

電子形式檔案複製容易特性及無孔不入的網路駭客等事項，檔案全文以線㆖傳輸

方式提供應用，宜謹慎為要。另如同時考量民眾線㆖申辦之身分認證問題、線㆖

列印或閱覽之是否收費等網路交易問題，其規劃內容宜更為周延。目前各國仍以

研究㆟員至檔案館應用檔案紙本、微縮片或電子影像、提供影印郵遞服務及傳真

服務等方式為主。 

 

㆕、電子檔案管理 

    辦公室自動化之機關充斥著電子文件，其容易更改之特性因與紙本有極大之差

異，如何歸檔、管理、儲存及應用，是許多國家目前正加強研究之課題。1996 年

第十㆔屆國際檔案大會㆗美、加、英、法即提出許多看法（註 15）。在電子檔案日

漸增多的趨勢㆘，傳統檔案管理流程有無必要再造？電子檔案以集㆗儲存或分散

儲存為宜？檔案歸檔宜採邏輯性或實體性？檔案庫房能否虛擬化？檔案管理㆟員

有無存在必要？何謂電子檔案“原件”？沒有數位簽章及安全認證之電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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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否管理？等等問題，都將是新世紀㆗宜釐清及訂定標準及規範之課題。澳洲（註

16）、英國（註 17）及美國（註 18）等已嘗試訂出㆒些策略與系統規範。 

    國家檔案局籌備處亦於九十年度委託元智大學賴國華教授進行「電子文件檔案

管理與應用之研究」；以及朝陽大學黃明祥教授進行「電子檔案儲存之安全認證研

究」，目前已完成期末報告內容，將作為後續規劃我國電子檔案管理、系統功能需

求及技術規範之參考。為具體因應電子檔案管理之發展，國家檔案局籌備處已邀

請學者專家及機關代表組成「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研訂小組」，積極研議相關規

範。 

 

肆、我國檔案資訊服務規劃情形 

 

    國家檔案局籌備處自八十九年五月間即著手規劃我國檔案資訊服務之作法，其

辦理情形簡述如㆘： 

㆒、成立檔案資訊化工作小組 

    八十九年五月間於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成立跨組室之檔案資訊化工作小組，由筆

者召集各相關組室同仁組成，分工蒐集分析檔案資訊化相關議題之文獻及作法，

定期開會研商、交換意見並建立共識，以規劃我國檔案資訊服務之作法。 

㆓、委託學者專家進行研究 

    八十九年六月間委託台大陳光華教授進行「全國檔案資訊系統之規劃」研究，

並另委託師大陳昭珍教授進行「機關檔案管理系統之規劃」研究，分別由國家檔

案局籌備處資訊組科長各㆒位加入研究小組，並定期與國家檔案局籌備處之檔案

資訊化工作小組就重大議題進行研商。十㆒月間完成研究後，前者計提出全國檔

案資訊系統㆗有關電腦硬體、防火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檔案資料欄位、國

家檔案館網站、查詢系統及電子支付系統等規格需求建議。後者則就機關檔案管

理系統之架構、功能、檔案結構、數位化檔案格式、軟硬體規格等提出建議。在

這㆓項研究案進行過程㆗，透過㆓位教授之建議、檔案資訊化工作小組之討論及

各機關之需求分析，原想分別建置機關檔案管理系統標準版分送各機關使用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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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全國檔案資訊系統整合各機關檔案資訊之想法，獲得整併，初步決定採網際網

路平台提供整合之單㆒查詢窗口，並建立㆒標準化機關檔案管理系統免費提供機

關㆖線使用，簡省重複開發之經費及㆟力資源，並降低未來各機關各自發展檔案

管理系統時整合之困難，及後續版本更新之成本與困擾。 

㆔、分析機關需求 

    綜合㆓位教授研究成果及國家檔案局籌備處工作小組之想法，擬具全國檔案資

訊系統建置構想，多次邀請相關機關進行說明及座談，以進㆒步蒐集分析機關之

意見及需求，使建置構想更加完善。 

㆕、了解業界技術 

    由於檔案管理系統與公文管理系統密切相關，為便整合及進㆒步了解業界資訊

技術之發展，及公文資料匯入檔案管理系統之轉檔技術及成本，特廣邀公文系統

廠商就全國檔案資訊系統建置構想，進行意見交換及溝通，以對後續系統之推動

形成助力。 

五、辦理學者專家座談 

    在系統建置構想日趨成熟後，復邀請政府機關㆗設有大型資訊㆗心之主管及相

關領域之教授，針對本處研擬之構想及計畫提出建言，務期慎重其事，讓本系統

之建置先吸收相關機關之經驗及學者建言，使推動之計畫更加完善與穩健。 

六、研擬㆗程發展計畫 

    配合政府㆗程計畫作業，於八十九年十㆓月底研擬完成「推動全國檔案資訊化

計畫（九十年至九十㆕年度）」，送請行政院研考會核轉行政院審核，期間多次向

行政院主計處及行政院溝通說明，並配合修正計畫內容及預算額度，終於在九十

年七月間由行政院核復通過，五年預算總數核列㆔億五千多萬元，但九十㆓年度

以後之經費尚需逐年編列送審。 

    至此，全國檔案資訊系統之建置方向及作法大致抵定。 

七、研擬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 

    為使各機關了解檔案資訊化作業要求，以加速推動建立現代化檔案管理制度，

特擬定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明定各機關可選擇使用全國檔案資訊系統

提供之功能或自行依要點㆗所列之檔案管理作業要求建置系統。為整合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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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彙送與檔案銷毀目錄及移轉目錄之註記傳送，方便電子檔案交換與再利用，

該要點㆗明定標準化之檔案管理系統作業功能、公文欄位轉換格式及檔案目錄傳

輸介面、電子媒體規格、電子檔案格式及檔案分類表傳輸格式，並規定機關應建

置安全認證機制等事項，以提昇檔案管理效能及確保檔案資訊之安全。 

該要點重要規定包括： 

（㆒） 作業事項及功能：依檔案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具體敘明機關檔案管理系

統應具備之各項作業機制及功能。 

（㆓） 傳輸介面：明定公文欄位轉換格式、檔案目錄傳輸格式及檔案分類表傳輸

格式㆔種，採可擴充之標示語言（XML），並分別附有其文件型別定義

（DTD）格式。 

（㆔） 電子媒體規格：明定永久保存之檔案宜採唯讀性之儲存媒體，例示之電子

儲存媒體包括 CD-ROM、DVD-ROM、磁帶及硬碟等。 

（㆕） 電子檔案格式：區分文字檔、圖片檔、聲音檔、視訊檔、工程圖檔、文字

影像檔等六種，分別提出建議格式及採用之解析度等標準，並就電子影像

檔案正版應以保存為目的、要求高標準之品質與解析度；電子影像檔案副

版則以流通應用為目的，應考慮儲存空間及傳輸效率，以適當之壓縮或降

低解析度處理，達目視清晰即可等規定。 

為整合文書端之需求，㆖述各項規格㆗凡與文書有關者，皆已於文書及檔案

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研修小組委員會議㆗提出修正內容，並整併至該規範㆗，期

使文書與檔案管理整合為㆒。 

    全國檔案資訊系統之規劃係採檔案資訊集㆗管理、檔案作業分散處理之作法，

利用標準化之檔案管理與應用作業程序建置管理工具，讓各機關無須重新建置或

維護檔案管理系統之各項軟體系統與硬體設備，僅需具備可連結網際網路之個㆟

電腦，並委請原公文系統設計廠商撰寫公文欄位轉換界面程式即可㆖線使用，可

節省經費、㆟力，並避免資源重複投資。同時，亦建置檔案資訊單㆒查詢窗口，

整合各機關檔案目錄，提供便捷管道，促進檢索效率與優質服務。 

整體而言，系統建置目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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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速機關檔案管理作業資訊化 

   ● 建立檔案管理作業標準程序，提昇管理效益 

   ● 規範傳輸介面，提供多元檔案管理解決方案 

   ● 彙整公布全國檔案目錄 

   ● 建置及處理國家檔案數位化 

   ● 建置檔案單㆒查詢窗口，提供整合性檔案資訊 

 

 

 

 

 

 

 

 

 

 

 

 

 

 

 

 

 

 

 

 

圖㆒ 全國檔案資訊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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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全國檔案資訊系統架構 

 

    全國檔案資訊系統以網際網路平台、全文檢索技術、整合性資訊、24 小時全

年無休服務特性，期縮短民眾應用政府檔案之時間及距離。系統㆘主要區分為機

關檔案管理子系統（online.archives.gov.tw）、檔案目錄管理子系統、民眾查詢子系

統（near.archives.gov.tw）及國家檔案管理子系統等，系統架構如圖㆒。 

    本系統採 N-Tier架構，具擴充性及彈性化之軟、硬體規劃，俾利未來可分階段

開放各機關使用，提供高效能及可容錯之服務，同時，應用軟體置於伺服器端，

軟體版本更新與維護容易，系統維護簡單。 

 

陸、全國檔案資訊系統發展期程 

 

    依照「推動全國檔案資訊化計畫（九十年至九十㆕年度）」，全國檔案資訊系統

將採分年方式建置系統及推廣使用，計分㆕階段辦理： 

㆒、系統開發與測試期（九十年㆒月〜十㆓月） 

    本階段主要在配合檔案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依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

點，釐清並研訂應用系統之功能，先完成檔案目錄建檔軟體、機關檔案管理作業

子系統、民眾查詢子系統及檔案目錄管理子系統之功能，並購置系統硬體相關設

備，以供應用系統運作及機關㆖線建檔管理之需。 

    檔案目錄建檔軟體包括回溯檔案及現行檔案之目錄建檔、銷毀作業、移轉作業

及報表統計功能，整合提供案卷目次表、銷毀目錄、移轉目錄及統計表之列印，

並提供公文資料匯入及各式檔案目錄電子檔轉出等功能。具備單機版及區域網路

版，免費提供各機關㆘載或逕㆖網使用。此目錄係屬機關檔案管理作業子系統㆗

的㆒部分，已於十月底完成，並發送各機關作為檔案整理及建檔之工具，俾能因

應檔案法施行後，轉出檔案目錄電子檔送檔案㆗央主管機關彙整公布。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子系統（Records Online）在本階段將就檔案法所要求之檔案

管理作業內容，完成檔案點收、立案編目、保管、檢調、應用、銷毀、移轉、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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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綜合報表等作業功能，並採網際網路建置平台，免費提供機關㆖線使用，並

採權限控管方式，讓機關個別管理其內部之檔案。網域為 online.archives.gov.tw。 

民眾查詢子系統係提供民眾查詢全國各機關檔案目錄之單㆒窗口，各機關彙送之

檔案目錄電子檔將透過檔案㆗央主管機關彙整後在此呈現，使民眾㆒次了解各機

關檔案目錄建置情形，作為向各機關申請應用檔案之依據。系統採全文檢索之方

式，提供便捷靈活之查檢功能。將以 NEAR（National Electronic Archives Retrieve）

作為民眾靠近政府檔案之窗口。網域為 near.archives.gov.tw。 

本期系統功能規劃如圖㆓。 

 

 
圖㆓ 全國檔案資訊系統功能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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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應用期（九十㆒年㆒月〜十㆓月） 

本階段將就已完成之機關檔案管理作業系統功能，輔導推動行政院暨所屬㆒級機

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線應用，預估約有五十八個機關，並歡迎有意願之其他

機關提前㆖線。但為考量現有系統軟硬體運作效率，本階段㆖線機關以㆒百個為

限。 

    同時，本階段將擴增應用系統功能，新增檔案影像處理作業、檔案傳輸及儲存

之安全認證和數位簽章作業及檔案應用之線㆖申請和線㆖郵遞等功能。增購電腦

伺服器、儲存媒體與網路通信設備，擴充系統軟、硬體設備，以因應㆘㆒階段預

估提供六百五十個機關㆖線之準備。 

 

㆔、輔導期（九十㆓年㆒月〜十㆓月） 

    本階段除就已完成之系統功能輔導已㆖線之機關繼續使用外，並增加總統府、

監察院、考試院暨所屬機關、司法院暨所屬機關、立法院及行政院所屬㆓級機關、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㆒級機關等約六百五十個機關㆖線使用。 

    由於機關㆖線數將大幅增加，且為因應未來兩年大量機關加入使用本系統，將

持續爭取經費擴充系統軟、硬體設備，以維持系統執行效率。或依預算核撥多寡

及設備置放空間大小之情形，以網際網路資訊㆗心（Internet Data Center, IDC）觀

念，採與民間合作或租用之方式辦理。亦可考慮租用㆗華電信等公民營資訊、通

信業者之機房，利用其提供硬體週邊環境建置本系統，㆒方面可減省㆟力，亦可

降低系統週邊線路故障風險。 

    應用系統方面將就檔案管理作業需求、資訊科技發展與相關法規修訂等情形，

適時辦理功能加強或版本更新。 

 

㆕、推廣期（九十㆔年㆒月〜九十㆕年十㆓月） 

    本階段將就尚未建置檔案管理系統之機關全面推廣，輔導㆖線，預估約有㆓千

個機關加入，由於機關數量龐大，將分㆓年執行。 

    同時，配合國家檔案館舍之設置時程，發展國家檔案管理系統，針對國家檔案

之特殊需要，結合原機關檔案管理作業系統功能，提供數量龐大且珍貴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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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接收進館、目錄補正、數位化處理、架位管理、應用、自動輸送檢出、諮詢

服務、使用者管理、統計等功能，必要時，將提前於輔導期辦理。 

    另配合電子公文、電子簽章法及機關線㆖簽核之推展，在原機關檔案管理作業

子系統㆖，將增置電子檔案接收、管理及應用功能，提昇檔案管理效率，並節省

紙本檔案數位化複製儲存之㆟力與成本。必要時，亦將配合相關法令之規定提前

發展建置。 

    目前已依計畫於九十年㆕月間完成第㆒階段軟硬體系統委外開發及建置程

序，硬體設備已於本（九十）年七月及九月間完成驗收，應用系統部分亦於七月

間先完成檔案目錄建檔軟體，並預定於本年底完成第㆒階段之所有子系統，屆時

尚請各界及相關機關支持與使用。 

 

柒、結語 

 

    檔案資訊化並非㆒蹴可及，檔案管理局將接續籌備處時期之規劃及建置成果，

就資訊化眾多課題於五年發展期程㆗陸續檢討修正或加入。另對於電子公文及電

子簽章法亦應密切注意其發展，並應即著手規劃電子檔案之組織整理、蒐集保管、

提供應用等作業方式以及系統功能與技術規範等。期待各界除對於建置㆗之全國

檔案資訊系統給予支持與不吝指正外，並期對於電子檔案管理之後續發展給予更

多的協助與建議，使我國檔案管理制度與檔案資訊服務早日擠身世界之善。 

 

 

 

【原刊載於檔案管理局出版之檔案季刊（九十年十㆓月）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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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參考行政院㆟事行政局機關學校代碼本。 

註 2： 以預估㆒個檔案管理系統建置費㆒百萬元乘以八千個機關計算。 

註 3： 謝邦昌，研究主持㆟。機關檔案管理現況調查分析報告（委託研究報告）。    

台北市：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民國 89年 11月。 

註 4： 陳昭珍，研究主持㆟。機關檔案管理系統之規劃（委託研究報告）。台北   

市：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民國 89年 9月。 

註 5： 陳光華，研究主持㆟。全國檔案資訊系統之規劃（委託研究報告）。台北  

市：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民國 89年 9月。 

註 6： 同註 3，頁 38。 

註 7： 同註 4，頁 45。 

註 8： 同註 3，頁 39-41。 

註 9： 同註 4，頁 49-50。 

註 10： 同註 4，頁 50。 

註 11： 同註 4，頁 51-52。 

註 12： 同註 3，頁 54-60。 

註 13： Daniel, Pitti, AD Progress Report 

(1996)? http://sunsite.berkeley.edu/findingaids/EAD/history.html. 

註 14： 同註 4，頁 25。  

註 15： (大陸)國家檔案局編著，電子文件歸檔與電子檔案管理概論，北京：㆗國 

檔案出版社，8-11 頁，民國 88年 8月。 

註 16： Victorian Electronic Records Strategy: Final Report?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 VERS compliant Record Keeping System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Infrastructure? PROS 99/007-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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